
恢复性司法理念

一、定义

恢复性司法理念是指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强调犯罪行为人主动承担责任，与被害人、

社区等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协商，通过各种方式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生态环境

等，以实现社会和谐、犯罪预防和犯罪人再社会化等目标的一种司法理念。

二、主要内容

强调修复关系：关注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社区等造成的伤害，通过让犯罪行为人与被害

人、社区等进行沟通协商，采取赔偿、道歉、修复损失、社区服务等方式，修复被破坏的社

会关系，使被害人得到补偿和心理上的慰藉，社区的和谐与稳定得到恢复。

注重犯罪人改造：给予犯罪行为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通过参与修复活动，让其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和行为的后果，从而实现自我改造和重新社会化，降低再犯的可能性。

多元化责任承担：采用多元化的责任承担方式，如赔偿、道歉、修复损失、社区服务等，

以更好地满足各方的利益和需求，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惩罚手段。

三、适用范围

刑事领域：在刑事案件中，对于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如盗窃、故意伤害等，如果犯罪行

为人有悔罪表现，愿意与被害人进行沟通协商并承担修复责任，可以适用恢复性司法理念，

通过刑事和解等方式，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实现犯罪预防和犯罪人改造的目的。

环境资源领域：在环境资源审判中，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行为，要求犯罪行为人承

担生态环境修复的民事责任，通过判令犯罪行为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赔

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让被犯罪行为破坏或侵害的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

未成年人犯罪领域：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由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具有

较强的可塑性，适用恢复性司法理念可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帮助其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实现教育和改造的目的，同时也有助于修复因犯罪行为对家庭、学校和社会造成的伤

害。

四、价值与意义

促进社会和谐：通过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的和谐与

稳定，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提高司法效率：与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相比，恢复性司法理念可以减少司法资源的投入，

提高司法效率，同时也有助于减轻司法机关的工作负担。

实现犯罪预防：通过对犯罪行为人的改造和教育，使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行为的后果，



从而降低再犯的可能性，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体现人文关怀：关注被害人和犯罪行为人的权益和需求，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使司

法更加贴近人民群众，增强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